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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土地收储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根据衡水市政府城市规划需要，公司位于河北省衡水市红旗南大街

113 号（南厂区）的土地将由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主要收储的资

产有（一）土地：1、衡国用（2008）第 0021 号，面积 186,679 平方米，

用途：工业，使用权类型：出让。2、衡国用（2008）第 0023 号，面积

6,952.94 平方米，用途：工业，使用权类型：出让。（二）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共计 3,526.68 平方米。 

本次拟收储资产净值为 6,680.1118 万元，补偿价款总计

27,382.4208 万元。 

二、决策程序履行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土地收储的议

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收储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本次事项的审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同意此事项。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交易对方 

1、名称：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 

2、住所：衡水市桃城区胜利中路 102号 

3、宗旨和业务范围：按土地收购计划对市“优二兴三”、破产、困难

企业的存量土地实行收购，经营和管理由市政府依法收回的违法用地、

闲置抛荒土地及无主地并纳入储备土地范围，通过抵押货款等形式从金

融机构取得土地收购资金，并对该资金的使用进行管理。 

四、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由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的土地位于河北省衡水市红旗南大

街 113 号，收储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的具体情况如下： 

1、衡国用（2008）第 0021 号，面积 186,679 平方米，用途：工业，

使用权类型：出让。 

2、衡国用（2008）第 0023 号，面积 6,952.94 平方米，用途：工业，

使用权类型：出让。 

3、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共计 3,526.68 平方米。 

4、上述资产的价值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序号 标的资产 原值 净值 

1 土地使用权（衡国用（2008）第 0023 号） 48,358,685.90 31,647,660.81 

2 土地使用权（衡国用（2008）第 0022 号） 1,543,600.00 943,711.59 

3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122,815,851.29 34,209,745.60 

 合计 172,718,137.19 66,801,118.00 

 



上述收储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没有设定抵押权或被法院等有权

机关依法查封及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等进行权利限制的情况。 

五、 评估及补偿情况 

1、土地评估情况 

经公司与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聘请的衡水永兴房地产评估公司、河

北瑞致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两家专业评估公司对衡水市红旗南大街 113

号（南厂区）的土地资产进行评估，取该两家评估公司评估结果的平均值

作为最终评估价，土地的总价值为 12,538.5535 万元，其中：1、衡国用

（2008）第 0021 号，面积 186,679平方米，经评估土地收购价确定为 649

元/平方米，总价为 12,115.4671 万元；2、衡国用（2008）第 0023 号，

面积 6,952.94 平方米，经评估，土地收购价格确定为单价 608.5 元/平

方米，总价 423.0864 万元。以上两宗土地的收购价格共计 12,538.5535

万元。 

2、地上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评估情况 

经公司与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聘请的河北立千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衡水正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两家专业评估公司对衡水市红旗南大街

113 号（南厂区）地上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资产进行评估，取该两家评

估公司评估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评估价，上述地上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总价值为 14,843.8673万元。 

经评估，上述涉及收储土地、地上建筑物及附属物共计 27,382.4208

万元。 

六、 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年 3 月 10日，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公司签订了《土地收购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1、收购价款总计 27,382.4208 万元。 

2、土地交付标准 



根据衡水市生态环境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衡水市污染地块土壤环

境联动监管程序》的通知要求，公司尚需完成上述土地土壤污染调查工

作，确保交付土地无污染源。 

3、补偿方式 

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上述公司土地与地上附着物价格经市政府

批准后，补偿费用在财政拨付到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账户后 30 日内一次

性付清 80％，搬迁完毕后付清剩余的 20％。 

七、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拟收储范围内资产均处于闲置状态，因此本次收储不会影

响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根据初步测算，本次土地收储公司将获得补偿

款人民币 27,382.4208 万元，土地收储完成后，预计实现收益约 2.07亿

元（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如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 

八、风险提示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公司签订的《土地收购协议》； 

4、 土地评估报告； 

5、 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 月 11日 


